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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川润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一、监事会召开情况： 

四川川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于

2021年3月11日以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召开。公司董事会办公室于2021年3月8日

以电话、邮件相结合的方式向全体监事发出会议通知。本次会议应参会监事3人，

实际参会监事3人，会议召集、召开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以投票方式进行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以赞成：3 票，反对：0 票，弃权：0票，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1 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审核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业务办理

指南第 9 号——股权激励》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与《公司章程》的规

定，公司对本次股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姓名和职务在公司内部进行了公示。公

示期自 2021年 2月 27日至 2021 年 3 月 8 日止。公示期内，公司员工可通过邮

件、书面或当面反映等方式向公司监事会反映。截止 2021 年 3 月 8 日，公司未

接到任何针对本次激励对象提出的异议。  

公司监事会结合公示情况对本次股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全

体监事对相关公示情况及核查情况发表了核查意见。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于2021

年 3 月 12 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四川川润股份有限公

司监事会关于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审核意见及公示

情况说明》 

三、备查文件： 

1、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四川川润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21年3月11日 


